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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应急基础〔2020〕175号

关于印发〈浙江省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

境局｀林业水利局’温）｜｀｜、绍兴、金华｀衡州｀台州、丽水市应急管理

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｀水利局:

现将《浙江省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’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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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抓好贯彻落实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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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为有效防范化解停用尾矿库安全风险,促进资源综

合利用’按照《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

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关于印发防范化

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0〕15号）要求’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尾

矿库安全技术规程》等相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停用尾矿库的闭库、销号及其管理

和监督工作’适用本办法°

停用尾矿库’是指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尾作

业的尾矿库。

尾矿库闭库’是指停用尾矿库按正常库标准进行治理’确保尾

矿库防洪能力和尾矿坝稳定性满足安全要求’维持尾矿库闭库后

长期安全稳定°

尾矿库销号,是指完成闭库治理的停用尾矿库进行土地复垦

或者用于其他建设工程’尾矿库特有的安全风险基本消除’移出尾

矿库监管’按照一般构建筑物进行管理。

第三条停用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由原生产经营单位或县级

人民政府确定的无主尾矿库管理单位负责。
—3—



负责停用尾矿库管理和闭库、销号工作的单位’统称停用尾矿

库管理单位。

第四条除了转入尾砂回采的停用尾矿库’必须在l年内完

成闭库治理。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闭库的’应当报县级应急管

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延期’延长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。

第五条停用尾矿库闭库程序及相关评价、设计｀施工、验收

等工作’按照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》

《尾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其中库容10

万立方米以下且总坝高低于l0米的小型停用尾矿库’在进行闭库

治理后’经评价或者评估达到安全要求的’可予以闭库验收。

闭库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由停用尾矿库管理单位负

责。

闭库验收结果须抄告县级应急管理｀自然资源｀生态环境和水

利部门。

第六条停用尾矿库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’可以申请尾矿库
销号:

（一）完成闭库工程验收;

（二）需要进行土地复垦的尾矿库’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

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土地复垦,并经自然资源部门验收合格;

（三）库区隐蔽排洪系统停用’封堵库底排洪设施,建立符合

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的地表永久性排洪设施;

（四）经专业设计单位进行安全评估或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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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评价’认为尾矿库特有的安全风险基本消除’坝体能够保持长期

稳定,可按照一般构建筑物进行安全风险管理;

（五）现状坝高低于60米。

第七条符合销号条件的,停用尾矿库管理单位应向县级应

急管理部门提出销号申请。

应急管理部门应自收到申请30个工作日内’会同同级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、水利等部门’对申请销号的停用尾矿库进行审查’符

合尾矿库销号条件的’提请县级人民政府公告实施销号。停用尾

矿库公告销号以后’不再列入尾矿库管理与统计°

第∧条停用尾矿库销号后,由库区土地使用单位承担相关

设施安全管理职责。停用尾矿库管理单位应与库区土地使用单位

签订协议’告知相关安全风险,移交安全管理责任°

停用尾矿库销号后’管理单位须在30个工作日内’向县级档

案管理部门和库区土地使用单位移交闭库工程和销号工程竣工验

收相关档案材料°

第九条停用尾矿库未完成销号或者注销手续的,继续按照

尾矿库管理’并列入尾矿库统计。停用尾矿库管理单位要做好坝

体及排洪设施的维护’开展安全监测检查’采取有效的尾矿库风险

管控措施°

第十条停用尾矿库销号后’库区土地使用单位应采取必要

的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措施’保障相关设施的安全°销号后

3年内’应采取浸润线观测、坝体位移观测等安全检查措施;3年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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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需取消该项措施的’须经必要性论证。

尾矿库销号后发现坝体失稳、浸润线异常等重大风险’库区土

地使用单位应采取必要措施,并及时报告县级应急管理、生态环

境、自然资源和水利部门。

第十—条未经设计论证和批准’不得改变销号时库区用途’

不得进行尾砂回采｀挖掘’不得储水’不得破坏排洪设施和库区覆

土层°

要改变销号时库区用途或者状态的’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

行设计论证和审查’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二条县级以上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＼生态环境、发展改

革、水利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和本办法要求’指导监督停用尾矿库管

理单位、库区土地使用单位做好闭库、销号及其管理工作’并将停

用尾矿库闭库销号情况对口上报设区市和省级有关部门°有关部

门应当严格监督执法,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第十三条本办法自2021年1月15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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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）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0年12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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